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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胡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 1,238股，與公司擬聘的其他董事、監事沒

有關聯關係；從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

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定要求的任職條件，不存在 2014年八

部委聯合印發的《「構建誠信懲戒失信」合作備忘錄》規定的「失信被執行人為自然人

的，不得擔任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任何其他信息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公司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予知會本公司股東。

有關股東大會的通知將會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尹同遠先生、李峰先生及耿光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桂

花女士及張宏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愛玲女士、王鳳榮女士、黃磊先生及梁阜女士。

* 僅供識別


